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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生成物(AIGC)在法律保护上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框架下的可版

权性问题。我国首例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案件，既展现了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的必

要性，也暴露了当前法律体系的不足。本文从法理基础与争议焦点出发，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

分析、保护的必要性以及作者身份与权属界定等核心问题，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有助于鼓励创新、促进

文化传播和科技进步。通过比较美国版权局的实践、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相关规定及其他代表性国家

的司法判例与学说，为中国制度完善提供参考。提出有条件、有限定地承认“机器作者”身份的可能性，

建议设立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制度，明确权属关系，并补充登记制度、法律修改的实施细节

与问题应对，同时探讨邻接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等替代性方案的利弊，以期完善知识产权法律

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保护创作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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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I-generated works (AIGC) are confronted with numerou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legal protection, particularly the issue of copyrightability within the frame-
work of copyright law. The first case in China involving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images generated 
b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protecting AI-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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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but also exposes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ntroversial focu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e issues such as the originality analysis of 
AI-generated works, the necessity of protec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author identity and ownership. 
It is held that AI-generated works are conducive to encouraging innovation, promoting cultural dis-
semin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y comparing the practices of the U.S. Copyright Office,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and the judicial precedents and theories 
of other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it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ystem. 
The paper propos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ditionally and limitedly recognizing the identity of “ma-
chine authors”, and suggests establishing a speci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AI-generated works and 
clarifying the ownership relationship. It also supplements the implementation details and problem 
responses of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legal revisions, and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of alternative protection schemes such as neighboring right protection and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prote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ators 
and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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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其在创作、设计、

研发等方面的贡献日益显著。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法律界和学

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2023 年 11 月 27 日，我国首例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的案件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公

开审理，这一案件被业内简称为“人工智能‘文生图’案”。鉴于该案不仅开创了我国，乃至全球范围

内法院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先河，其在学界与业界引起了广泛而深远的关注，同

时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可版权性议题再次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案中，原告李某利用 Stable 
Diffusion 软件，通过输入特定的提示词(prompts)，成功生成了一张名为“春风送来了温柔”的图片，并

随后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然而，被告刘某在百家号平台发布文章时，未经许可便使用了李某发布的这

张图片。因此，李某认为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其署名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在细致审理后认定，涉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提示所创作的绘画图片，具

有鲜明的“独创性”特征，体现了人类作者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因此应被认定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1]。此案的审理结果不仅在国内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

问题树立了新的司法标杆。围绕本案，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的争议点聚焦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可版权性。一方面，有观点认为，用户在输入提示词及设定相关参数时，已经体现了充分的个性化选

择和具体性，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应当获得著作权保护[2]；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坚持认为，人工智

能本身不能成为内容创作的主体，用户输入的提示词更多地是一种指导建议，而非创作性的表达，因此

其生成的内容不应享有著作权保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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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律体系在面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这一新兴领域时，显示出明显的滞后和不足。对于人工智能生

成物的法律定性、权属认定以及权利保护等方面，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不仅制

约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也对于创作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潜在的风险。 
探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路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的健康发展，促进文化创新和技术进步，更对于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性质，明确其是否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或发

明，以及其在创作或设计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权利关系。我们还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应的法

律制度和保护机制，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够得到合理的保护，避免侵权和盗版等问题的发生。 

2. 法理反思与讨论 

(一) 生成物独创性分析 
“独创性”是认定作品的核心要件，“由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

并且有创作性的，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有独立著作权[4]”。虽然最高法对“独创性”进行了如上解释，

现有理论在独创性的理解上仍然不一致，或强调独创性是作者思想、情感、个性的反映，即从作者权角

度去理解独创性；或直接从“独立创作”和“稍许的创造性”两个内涵来理解独创性；或主张仅需要关

注结果而非过程，只要作品在客观上的表达并非“必然如此”即可[5]。 
如果在你的面前呈现一幅作品，不告诉你这幅作品由人工智能创造，仅凭你的判断它完全拥有独创

性，即是说从结果论来看，当人工智能创作物在表现形式上同人类创作作品完全一致，以至于如果该作

品是由人类创作完成，则毫无疑问可以被授予版权时，我们是否根本无需考虑该作品的创作者是人工智

能还是自然人的问题[6]？也就是说，问题又回到了争论的源头，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作者资格？ 
答案是否定的，学界对“独创性理论”的分析拆解，使我们不仅仅局限于看到“独立创造”的表象，

其更是触及了“作者”的认定乃至整个著作权法体系。著作权法体系的独创性理论将客体即作品与主体

即作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通过对作者的规定来涵摄作品的要义，基于“作品–创作–作者”的

逻辑联系建立了主客体一体化的独创性认定标准[7]。 
(二)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应当被保护？ 
从现行《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其第 2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

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然而，该法条的第 2 款至第 4 款所规定的外国人、无国

籍人的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中，并未提及将非人的人工智能甚至是有智力能劳动的动物作为

作者的可能性。此外，《著作权法》中频繁出现的“人”、“自然人”等字眼，也彰显了现行著作权法是

以人类作者为主体、以人格主义要素为基点的独创性认定规范体系[8]。据此，作为非人的人工智能生成

物，似乎难以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人工智能创造物是否有被保护的必要？《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是为了鼓励

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

展与繁荣。有学者据此认为，只有人的创作成果才能作为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而人工智能因其

非人性而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激励，因此其生成的内容不应被视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9]。
这种理解方式是否过于狭隘呢？若将人工智能创造物排除在保护之外，似乎有悖于其立法初衷。法人作

品虽由法人内部机制间接激励产生，但其实际创作过程中仍包含人类的智慧与贡献。同理，人工智能虽

非自然人，但其背后的开发者持续的技术投入与迭代更新，无疑构成了一种间接的智力激励。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不仅丰富了文化多样性，更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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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的理解，我们应该明确，这并非要求作品中的所有表达细节

都源自用户，而是指用户的行为直接导致了特定作品的产生。例如，在演绎作品中，许多表达细节并非

直接源于演绎者，而是源自原作者。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演绎行为视为“直接产生……作品”的创作行为。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 AIGC。用户的行为直接触发了 AI 的创作过程，尽管创作过程中许多表达源自 AI 系
统，但这并不妨碍用户同时贡献自己的表达，因此其行为可以被视为“直接产生……作品”的创作行为

[11]。我们应当超越字面意义，深入理解其背后的逻辑。作品的诞生并非要求所有细节均源自单一作者之

手，关键在于创作行为的发起与引导。演绎作品便是佐证，其表达细节虽源自原作者，但演绎者的行为

同样被认定为创作行为。同理，人工智能生成物虽部分源自算法系统，但用户的触发行为、参数设定及

后续调整，均体现了用户的智力参与及贡献。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作过程同样蕴含了直接产生作

品的智力活动[1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其从辅助创作到算法自主创作的转变愈发显著，展现出与人类媲美

的思想表达与创作能力。未来的创作领域中，人工智能的介入将愈发频繁，其生成的作品与人类作品之

间的界限将愈发模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著作权法进行适时的调整与完善，以确保

人工智能生成物得到合理的法律保护，维护创作者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

发展与文化创新的繁荣[13]。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构建适应时

代发展的新型著作权保护框架。 
(三) 作者身份认定及著作权权属界定 
“作者”作为著作权法的核心要素，不仅是著作权归属的基石，也是作品与其创作者之间“主体–

客体”关系的关键纽带。在《著作权法》第 11 条中，明确规定了著作权的归属原则，即“著作权属于作

者”，这里的“作者”既包括创作作品的自然人，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被视为作者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这种规定反映了著作权法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强调作品与创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14]。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著作权法体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生成

物，作为这一技术进步的产物，其法律地位与权属问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应受

到著作权法保护，以及如何在保护其创新性的同时维持法律体系的稳定性，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5]。 
作者是著作权的基本主体和原始主体，当一部作品创作完成时，依照法律规定即产生著作权，首先

享有该作品著作权的人应是作者，而权利首先属于作者。我国传统著作权法是以人为中心主义，即作者

必须为人，自然人作者以个人的个性表达作品为当然作品，这是著作权法最基础的一类作者；法人作品

则是特定条件下，由自然人集合体组成，在法人主持下，代表法人意志创作且最后由法人担责的一类主

体。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传统的著作权法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受到了冲击，对人工智能有条件、有

限定地承认“机器作者”身份，似有必要且可能[7]。 
从专利和著作权等角度审视，现有的框架在保护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特性和创新性难以被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完全覆盖，因此对其的保护存在空白地

带。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作者的认定，应当给予人工智能一个拟制作者的身份。机器作者具有事实作者

的一般特征，人工智能在算法创作中表现了相当的自主性，自我思考、自我生成的创作能力似与人类作

者无异。类人化的创作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因此，机器作者类似于通过创作事实而成为主体的自然人

作者[7]。参考法人作者，虽然是自然人的集合作为创作主体，但其由法人主持，根据法人的意志进行创

作，最终虽然自然人是事实作者却只享有署名权，著作权归属与法人。人工智能作者也能参考其设置，

给人工智能拟制一个有限度的人格[15]。 
为此，建议设立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制度，以弥补现有框架的不足。应进一步明确人工

智能生成物的权属关系，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讨论，争论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人工智能不是人，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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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直接激励，由于其不是人其也不享有权利义务，而传统的著作权法是一种“作者–作品–著作权”

的体系，即因作品由作者创造，所以著作权归属于作者的当然体系，然而人工智能这一无法获得权利的

作者的出现，也就与这种体系产生矛盾。其实我们仔细观察著作权法其实可以发现另一种权利归属模式，

即委托作品和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模式，即将著作权与事实作者相互分开，这种模式很好地解决了人工

智能这种非人作者无法拥有权利的问题[14]。这种方式既能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又能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

健康发展，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3. 比较法视野下的实践与借鉴 

(一) 美国版权局的实践与立场 
美国版权局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方面秉持“人类创作核心”原则，明确要求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必

须包含“人类的独创性贡献”。2023 年，美国版权局驳回了艺术家克里斯托弗·萨布罗夫(Kristina 
Kashtanova)为 AI 生成画作《太空歌剧院》申请的版权登记，理由是该作品缺乏人类的实质性创作投入；

但在萨布罗夫补充提交其对 AI 生成过程的详细指导、参数调整、素材筛选等证据后，版权局修改了决定，

认可其作为“创作者”的地位并授予版权。这一实践表明，美国版权局并非完全排斥 AI 生成物的保护，

而是将“人类的创造性控制”作为核心判断标准，重点考察人类在提示词设计、算法选择、结果优化等

环节的智力投入程度。此外，美国版权局还发布了《人工智能与版权》研究报告，提出“分阶段审查”“技

术中立”等原则，为 AI 生成物的版权登记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指引[16]。 
(二)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相关规定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作为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法规，对 AI 生成物的法律保护作出了系统

性规定。该法案将 AI 系统分为“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和“禁止类”四类，其中与创作相关

的生成式 AI 多被归为“中等风险”或“高风险”类别。对于 AI 生成物的可版权性，法案明确“只有人

类的创作成果才能获得版权保护”，但同时要求 AI 开发者和使用者承担“透明度义务”，即在 AI 生成

内容的传播过程中，必须明确标注内容的 AI 生成属性。此外，法案还规定，对于高风险 AI 系统生成的

内容，其开发者需保存创作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包括提示词、算法逻辑、参数设置等)，以便在版权纠纷中

追溯责任主体。欧盟的这一立法思路，既坚守了著作权法的“人类中心主义”根基，又通过程序性义务

和标注要求，平衡了创作者、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的利益[17]。 
(三) 其他代表性国家的实践 
1、日本：日本专利厅在 2022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中，认可 AI 生成物在满足

“独创性”的前提下可获得版权保护，并明确将“用户的提示词输入、参数调整等创造性投入”纳入独

创性判断范畴。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法院在相关案件中采用“结果导向 + 过程考量”的判断标准，即只

要 AI 生成物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独创性，且人类在创作过程中存在实质性智力贡献，即认可其可版权性

[18]。 
2、英国：英国版权法传统上要求作品必须由“人”创作，但近年来通过司法判例逐步放宽了对“创

作主体”的严格限制。在 2021 年的一起 AI 生成音乐侵权案中，英国高等法院认定，用户通过输入特定

提示词、调整音乐参数等方式引导 AI 生成音乐的行为，构成“实质性创作投入”，该音乐作品应受版权

保护，著作权归属于用户。此外，英国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工作组”，探讨设立“特

殊作品类别”以专门保护 AI 生成物的可行性[19]。 
(四) 比较分析与中国借鉴 
综合各国实践与立法动向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国家对 AI 生成物保护的具体路径存在差异，但存在以

下共同趋势：一是坚持“人类智力贡献核心”原则，拒绝承认 AI 本身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作者”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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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独创性”作为 AI 生成物获得保护的核心要件，且对“独创性”的判断日益注重“过程与结果相

结合”；三是通过程序性规则(如登记、标注)和权利归属规则(如归属于用户、开发者或投资者)，明确责

任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 
对于中国而言，上述比较法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一，在独创性判断中，可借鉴美国版权局的

“人类创造性控制”标准，细化用户在提示词设计、算法选择、结果优化等环节的智力贡献认定标准；

其二，参考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透明度义务”，建立 AI 生成物的强制标注制度，保障公众知情权；

其三，借鉴日本、英国的实践，在著作权法中明确 AI 生成物的“特殊作品”地位，避免将其简单归入现

有作品类别或直接排斥保护。同时，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创新大国，应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参

与全球 AI 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推动形成兼顾创新激励与公共利益的国际共识。 

4. 策略建议 

(一) 作品条款扩充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现有法律体系并不能充分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存在明显的滞后和

不足。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定义，关键在于独创性标准，但对独创性标准虽有规定，但大多仍存在模棱

两可之处，这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解释，给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作品预留一定空

间。在未来时代，人工智能提供信息内容将会成为常态，“机器作品”将在更大程度上由智能系统自主

完成，但是只要该作品有人类介入，著作权法对此就不能简单采取排斥的立场[7]。知识产权法律理念从

保护人类创造转向为以人类受众为中心，并不需要法律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15]。 
同时，针对人工智能作品，需要设立一个特别作品类别，人工智能作品并不单纯属于以往的某一类

作品，其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作品，且人工智能作品与常规作品有显著不同的区别，因此需要单独为其设

立条款，做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保护措施[14]。具体而言，可在《著作权法》第 3 条中增加一款：“本法

所称作品，包括人工智能在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引导下生成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成果(以下简称‘人工智

能作品’)。”同时，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的认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提示词的创造

性设计、算法参数的个性化调整、创作过程的持续干预、成果的筛选与优化等。 
(二) 作者条款补充 
首先，要保护人工智能作品，需要扩大拟制作者条款的适用范围，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涵盖，这是对

智能创作事实的一种法律确认；同时，人工智能所拥有的“拟制作者”应该与法人作者相区别，仍然要

强调只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才能享有著作权；其次，著作权法关于作者规定建立了“创作–作

者–著作权人”的逻辑框架，而作者经过前文讨论也可以不是著作权人，因此拟制作者创作作品，其著

作权仍然应当归属于自然人或者法人[15]。具体立法建议：在《著作权法》第 11 条中增加一款：“生成

式人工智能在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引导下生成的作品，其拟制作者为该人工智能，但著作权归属于作出

实质性智力贡献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没有明确的实质性智力贡献者的，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

能的开发者或所有者。” 
(三) 建立人工智能作品登记制度 
尽管肯定人工智能拟制作者的身份，但仍然应该保证人类智力的主导，没有人主导的作品值得反思，

也失去了著作权法保护的意义，为了确保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创作过程中有显著的人类参与，应建立人工

智能作品登记制度。 
1、登记制度实施细节： 
1) 登记主体：作出实质性智力贡献的用户、人工智能开发者或所有者均可作为登记申请人，申请人

需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主体资格证明(如用户与开发者的委托协议、所有权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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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记材料：申请人需提交以下材料：人工智能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创作过程说明，包括提示词

文本、算法选择依据、参数调整记录、创作时间线、人类干预的具体环节等；人工智能系统的基本信息，

包括系统名称、版本、开发者、核心算法原理(无需披露商业秘密)；独创性声明，明确作品具有独创性且

符合“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要求。 
3) 审查程序：采用“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审查模式。登记机关首先对材料的完整性、

规范性进行形式审查；对于存在争议的作品(如是否存在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是否具有独创性)，启动实

质审查，可邀请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进行论证。 
4) 登记效力：登记并非人工智能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条件，但登记证书可作为著作权归属、

创作过程的初步证据，在侵权诉讼中具有较高的证明力。 
2、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 
1) 创作过程材料造假或难以举证。 
部分申请人可能伪造提示词、参数调整记录等材料，以虚构“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应对措施：

要求申请人提交的创作过程材料需附带时间戳、区块链存证等防伪证明；对于涉及高价值作品的登记，

登记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后台操作日志(经脱敏处理)进行核实；建立虚假登记惩戒机

制，对伪造材料者处以罚款、撤销登记，并记入知识产权信用档案。 
2) 商业秘密保护与登记材料披露的冲突。 
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训练数据等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申请人不愿过多披露。应对措施：明确登记

材料的保密范围，对于核心算法原理、训练数据等商业秘密，申请人可仅提交简要说明，无需披露具体

技术细节；登记机关对涉及商业秘密的材料采取保密措施，仅在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或相关争议处理时依

法提供。 
3) 审查标准不统一，导致登记结果差异。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不同审查人员对“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的判断可能存在分歧。应对

措施：制定统一的审查指南，细化“实质性智力贡献”的具体判断因素(如提示词的创造性程度、干预环

节的多少、成果与人类意图的契合度等)；建立审查复核机制，申请人对登记结果不服的，可申请复核或

行政复议。 
(四) 替代性保护方案探讨 
除了专门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外，对于部分不符合著作权保护条件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如缺乏足够独创

性、无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可考虑采用替代性保护方案，形成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1、邻接权保护 
邻接权是指作品传播者对其传播作品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劳动和投资所享有的权利，其保护标准

低于著作权，更注重对投资和劳动的保护。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可将其视为“非独创性表达成果”，

赋予其传播者(如用户、开发者、平台)邻接权保护。 
1) 保护范围：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发行权等核心权利，保护期限可设定为 10 年，自作品

生成之日起计算。 
2) 优势：无需满足严格的独创性要求，可覆盖更多类型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开发者和传播者的

投资与劳动；制度设计简单，无需对著作权法体系进行重大调整。 
3) 不足：保护力度较弱，无法涵盖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可能导致“重传播、轻创作”的导向，

不利于鼓励高质量 AI 生成物的创作。 
2、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盗用、仿冒等行为，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尤其是在著作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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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邻接权保护均无法适用的情况下。 
1) 适用情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他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生成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如具

有商业价值的设计方案、数据分析报告、营销文案等)，并以此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行为，可认定为《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优势：灵活性强，可应对各种新型侵权行为，弥补知识产权专门法的空白；注重对商业利益的保

护，能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 
3) 不足：保护具有被动性，需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无法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积

极的权利确认；判断标准较为模糊，容易引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3、专门性保护条例保护 
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特殊性，可制定专门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整合著作权

保护、邻接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优势，形成系统性的保护规则。 
1) 核心内容：明确不同类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路径(如具有独创性且有人类实质性智力贡献的，

适用著作权保护；无独创性但有投资投入的，适用邻接权保护；涉及商业竞争的，适用反不正当竞争保

护)；规定权利归属、保护期限、侵权责任等具体规则；建立专门的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认定机构，负责

登记、确权、争议解决等工作。 
2) 优势：针对性强，可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供全面、精准的保护；规则统

一，避免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与衔接不畅。 
3) 不足：立法周期较长，需要充分调研和论证；对执法和司法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需要培养专业的

技术和法律人才。 
综合来看，著作权保护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核心保护路径，邻接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作为

补充，专门性保护条例则是未来的长期发展方向。在当前阶段，可优先通过修改著作权法、建立登记制

度实现对具有独创性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同时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相关侵权行为；待条件成

熟后，再制定专门性保护条例，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体系。 
(五)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寻求解决方案。如果“人工智

能文生图第一案”判决的结果和理由被中国人民法院普遍接受和运用，那么将导致国际保护的不平衡[1]。
但并不能因为别人不做，便理所当然将其废弃。中国是人工智能创新大国，在人工智能作品保护方面有

巨大需要。但国际保护确实是一个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研究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

律性质和保护路径，通过组织国际研讨会、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等方式，加强各国在人工智能生成物保

护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事业发展。具体而言，可推动建立“人

工智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协调，分享中国的司法

实践和立法经验；积极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的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

平合理、包容开放的国际规则；鼓励国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国际交流，提升中国在全球人工智

能知识产权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5. 结语 

在探索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路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在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法律体系、

明确保护原则、建立科学的登记制度与人类智力评价标准，并构建多层次的保护体系，同时加强国际合

作与交流。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促进文化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也将为保

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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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成物保护问题将继续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相关法律制度也需要根据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持续优化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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